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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 记 四 则

冉 友 侨

读书首先要求读懂,要求正确理解书

中写的是些什么,犹如听活时要听懂别人

究竟说的是些什么一样。但观大意,囫 囵

吞枣,都是不行的。特别是阅读古籍,由

于汉字形、音、义的关系错综复杂,就必

须在订文字、辨声韵、明训诂、审辞气等

方面下一番功夫,力求不失作者原意。深

知其难, 偶有所记, 录出四则' 以供指

正。

一、释
“
深则厉

”
的

“
厉

”

《诗 ·邶风 ·扫肓苦叶》:“深则厉 ,

浅则揭”。《论语 ·宪问》亦引作
“厉”。

毛传释
“厉”、 “

以衣涉水为厉,谓 由带

以上也。”与 《尔雅 ·释水 》: “以衣涉

水为厉:繇膝以下为揭,繇膝以上为涉,

繇带以上为厉″的训释相同。太意是说,

徒步涉水时以衣 (浑言曰 “
衣

”,析言则上

“衣
”下 “裳″。)为标准统叫

“厉”,水

浅只淹至膝下,可褰衣(裳 )而过叫
“揭

”
,

水淹至膝上叫
“涉

”,水深淹过大带的垂

饰物就叫
〃厉”。这是一种说法。但许慎

的解释与上迥异。《说文 ·水部》: f秫 ,

履石渡水也,从水, 从石。 沥, 湫或从

厉”。一是引诗的文字不同,不作
“厉”

雨作 “脉
”,其 重 文 为

“
沥

”。这三个

字 《说文 》都收了, “厉″为形声,早石

也9 “础
”为会意: “

沥
”也是形声9段

玉裁注指为专用字。二是训释不同; “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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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渡水
”,履,践也。履石渡水,行人根

本不下水,更谈不上 “以衣涉水
”

或
“由

带以上〃。所以,戴震在 《答江慎修论小

学书》中说: “若 《说文 》视 《尔雅 》、

《毛诗》固最后,沿本处多,要亦各有师

承。
”又说

“
就兹一字,《 尔雅》失其传,

《说文 》得其传。”戴震治经宗古文,能

实事求是, 择善而从, 是许说 而非 《毛

传 》与 《尔雅 》, 具见 卓识。 他还说 :

“卫诗
‘
淇梁’、 ‘

淇厉’并举, ‘
厉’

固
‘
梁’之属也。

”
但是,仍未确指

“厉”

是什么。其实许慎 “履石渡水
”已讲得很

清楚,这种遗制现在还可考见。重庆市原

巴县土桥场附近有跳蹬河。取条石植於水

中,石与石之间距离为中人一跬步,小孩

过此,则行如跳跃, 所以 叫这条 溪河为
“跳蹬河

”。山洪暴涨时,水漫其上p愿

走捷径的入,非涉不可, 就摸 着石 头

河,兔被大水冲走。据此, “厉”
即今助

谓
“跳蹬”。

其次,再从文 字上看, 许慎 引诗作
“
FJk” ,必有所据9重文作 “

沥
”,盖本

鲁诗 (见 《熹平 石经 》拓片 ), 可以肯

定 ,“沥
”

为 “厉”之后出字。至于 “ ”

与
“厉

”
孰先孰后,就很难断定。司马迁

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》引封爵之誓 “泰

山若厉”,对 “厉”
的解释, 《集解 》引

应劭曰: “厉, 砥 石 也。
” 《说文 ·厂

部 》厩,柔石也,从厂,氐声。砥 ,属 或从

石”。无论旱石、柔石,都指石而言。徐



眵 《说文 ·石部 》新附: “砺,镩也,从

石,厉声。经典通用厉。”
可见, “

沥
”

“瞩”
都是 “厉”的孳乳字,与训为 “带

之垂者
”的 “厉”

显然有别。

复次,关于 “厉”
的另一故训。《诗

·小雅 ·都人士 》: “彼都人士,垂带而

厉。”
毛传: “厉,带之垂者。”

笺云 :

“而厉,如鼙厉也。眢必垂厉以为饰。厉

字当作裂。”
按 《说文 ·衣部》: “裂 ,

缯馀也。”段注: “
传谓厉为烈之假借,

烈,馀也。” (训 本《尔雅 ·释诂 》下 )

是 “
裂

”、 “烈
”、 “厉” (古 音 同 在

“
来

”纽 “月”部 )三字皆可训为馀。再

看 《左传 ·桓公二年》: “
筚、厉、游、

缨。” “
服虔云: “

絮,大带;厉是大带

之垂者。” 《小尔 雅 》亦 载
“带之垂者

谓之厉。”足证 “厉”为带之垂饰物,与
馀同意。依郑笺 “厉”字当作 “

裂”,是
“厉”为

“裂”的假借字,这与
“
深则厉

的 “厉”,风马牛不 相及。 我们知 道,

“涉”为行水而过之通名,未必 “
繇膝以

上为涉”; “济”为绝水而渡之通名,除
舟行水上而外,这类交通建筑物多系横架

两岸。立石有决水处的叫 “厉”,独木桥

叫 “徒杠”,条石桥叫 “石征”, “
徇

”

则兼 “厉”、 “
杠”、 “

旺
”等解,疑莫

能定。《诗 。大雅 ·大明》: “
造 舟 为

梁”之 “梁”
为浮桥。 其余称 “梁” 称

f桥”
均同, “

桥
”

最通行, “谲”字晚

出。可见, “以衣涉水为厉”、 “
繇带以

上为厉
”

这种混乱的说法是不足信的。至

于究竟是 《毛传》抄 《尔雅 》,还是 《尔

雅 》抄 《毛传》,那就很难说了。

二、释
“
数为蔽

”
的

“
数
”

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,因
而语言的词及词的意义也随着社会的发展

而发展变化。我们阅读古籍,要用历史唯

物主义的观点去审察,既不能笼统视之,

谗不能以今概古,望文生训。特别是古岱

的思想家和哲学家,往 往 对 一些语诃在

-般词义的基础上用界学和举证的办法赋

予新的涵义,形成特定概念。比如 “道”

这个词,我们只管它的一般语文意义。若

从特定概念讲,儒家与道家不同,儒家与

儒家,道家与道家之间也常因人而异。荀

子书中有的 “
数

”
字就具有这种特征。

《荀子 ·劝学 》: “
其数,则始乎诵

经,终乎读礼:其义,则始乎为士,终乎

为圣人。”杨谅注: “
数,术也。经谓诗

书,礼谓典礼之属也。”杨注虽指出经礼

为诗书典礼之属,但释 “数
”为 “术

”
,

即路术或途径。清人多因之。梁启雄 《荀

子简释 》: “
数字是指诗、书、礼、乐、

春秋各种课程的数。指学的途径。”梁氏

已接触到
“
数

” 的内涵了, 但同 时又将
“
数,术也”的解释并存,依违其间。章

诗同《荀子简注》: “
数, 指课 程的门

数。”去掉指学的途径,前进了一步。我

觉得, “
数

”释为 “典籍
”

要妥当些。
“诵经”

、“
读礼

”
虽有

“
始

”、 “
终

”之

分,而且要逐字逐策的诵读,自 然有数计

的问题,但诵读的对象是诗礼,是典籍。

何况 “其数
”

与
“其义”

对举, “
数

”
指

学习内 容, “义
”

指 教育 宗旨。 囚而
“数

”已附上典籍的新涵义。

同篇还有, “故诵数以贯之。”
杨fm^

注: “
使习诗书礼乐之数以贯穿之。”

可

见 “
数

”是虚称,诗书礼乐是实指。又如

《荀子 ·正名 》: “
今圣王没, 守慢 ,

奇辞起,名 实乱,是非之形不明,则虽守

法之吏,诵数之儒,亦皆乱也。”
这里又

是 “
守法之吏”

与
“诵数之儒”并称,即

“法”与 “
数

”为对文,所指的该是 “宪

令
”

与
“典籍

”,若再从数计方面去解释

这里的 “
数

”, 或者用路术, 途径去解

释,显然就捍格难通了。

荀子重视读书,但他并不认为书本万

能
`他

是反对死啃书本的。在 “诵数以贯

8
`



之”之后,还要
“思索以通之,为其人以

处之,除其害者以持莠之。”经过这样地

身体力行,还要向老师请教。所以他主张
“学莫便乎近其人B学之经,莫速乎好其

人,隆礼次之。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他

认为 “礼、乐、法而不说,诗、书故而不

切,春秋约而不速。”即礼、乐、诗、书、

春秋等典籍所载已属成绩,都有其局限,

或者叫
“
蔽於一曲

”。换句话说, “数
”

是可以为 “蔽”的。荀子还看出 “文久而

息,节族久而绝” (《 非相》)这种发展

趋势,主张 “法后王,一制度,隆礼义而

杀诗书。” (《 儒效》)在这方面,孟、

荀有共通之处, 孟子说 得较明显。 《孟

子 ·万章 》上: “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,

不以辞害志,以意逆志,是为得之。”
他

更大胆, 但说 得很对。 《孟子 ·尽心》

下: “
尽信书' 则不 如无书。 吾亍 《武

成 》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可见、,孟子早认

为典籍是可以 “蔽”的。

《史记 ·太史公自序》述司马谈之言 :

“大儒者以六艺 为法, 六艺经传以千万

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

故曰 ‘
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

’。”既指出

典籍足以为 “蔽
”, 又对只知

“诵数之

儒”作了深刻的批判。

再看《荀子 ·解蔽》g “数为蔽,欲
为蔽,恶为蔽, 始为蔽, 终为蔽, 远为

蔽,近为蔽,博为蔽,浅为蔽9古为蔽,

今为蔽,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,此心术

之公患也。”杨 在
“数 为 蔽

”下 注 :

“
数为蔽之端也。”

此
“数”字即属上述

具有特定概念的 “
数

”9指典籍。清人不得

其解,遂产生各种推测。一是认为 “
数”

乃讹字,郝懿行、王念孙、王光谦都主张

从宋本作 “故”,但是,元刻本,卢校谢

刻本皆作
“数”。 我认为, 杨 是 中唐

人,注文与正文相应,正证明作
“数”不

作 “故”,非
“
元刻作数,即涉注文而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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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见 《读书杂志 ·苟子第七》)二是迷信

宋刻,辗转为训。既去
“
数

”
取

“
故”

,

又训 “故”
为 “胡”。俞樾认为 “故犹胡

也”, “故 为蔽犹云 胡为蔽, 胡之言何

也,乃设为问辞。” (见 《诸子评议 ·荀

子三》)这肯定是意必之辞。实际上,杨
注 “

数为蔽之端也” 已谈 得很清楚, 即
“
数为蔽″乃以下五个方面十个 “为蔽”

之端,端,首也。

三、 “
刑罚必于民心

” 的
“
刑

”
当为

“
赏
”

韩非 《定法 》给什么叫 “法”作了解

释,也可认为是给 “法
” 下的定义。 他

说: “法者,宪令著于官府,刑罚必于民

心,赏存乎慎法,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

臣之所师也。”
这包涵四个方面的内容 :

一为 “宪令著于官府
”,是成文法,由 官

府执掌;二为
“刑” (赏 )罚必于民心”

是 “赏”与
“
罚

”一定要合民心向背;三
为 “赏存乎慎法,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”

是执行法令时,守法者赏,违令者罚;四

为 〃此臣之所师也”,是人臣所必须遵循

的。

若从文宇上讲,宋乾道本、明赵用贤

本、道藏本及其它饽刻本 ,“赏罚必于民心

的 “赏罚
”

都作 “刑罚”。顾千里 《韩非

子识误》及其它校勘记都对
“刑罚”无异

辞。 但 “
刑罚

” 定系 “赏罚” 之 误,

“刑”
当为

“
赏

”。其论据有三 :

(一 )赏与罚是法的两个方面,不能

偏称,紧接着 “赏存乎慎法'而罚加乎奸

令者也,” 就是赏罚对举,用 以指明赏罚

的对象及作用。据上下文的内在联系,此
攵Lf刑”

当为
“赏”。

(二 )韩非在其它篇里,于相似条件

下,也经常 “赏”
与 “罚”

并称。如 《定

法》有
“赏厚而信, 刑重而必。” 《五



蠹》有
“是以赏莫如厚而信,使民利之3

罚莫如重而必, 使民畏之, 法莫如 一而

固,使民知之。 ”又说 “故明主 施赏不
迁,行诛无赦,誉辅其赏,毁随其罚,则
贤不肖俱尽其力矣。”又说 “重赏严洙,得

操其柄”。《显学》有 “
不恃赏罚而恃自善

之民,明主弗贵也。” 《有度 》有
“故舍

已能而因法数,审赏罚”。又说 “刑过不

避大臣, 赏善不 遗匹夫。” 《用人》有
“明主立可为之赏,设可避之罚。” 巛诡

使》有
“
法令,所以为治也。” “官爵,

所以劝民也。” “
刑罚,所以擅威也。”

《六反 》有
“圣人之治也,审于法禁,法

禁明著,则官治9必于赏罚,赏罚不阿,

则民用。”又说 “凡赏罚之必 者, 劝禁

也。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,罚重则所恶之

禁也急。”例证很多,不再列举。韩非有

时也用 “刑”与
“
德”

来 表 述,如 《二

柄 》有
“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,二柄而已

矣。二柄者,刑、德也。何谓刑、德?杀
戮之谓刑,庆赏之谓德。”

据以上旁证,

知 “
刑罚必于民心”的 “

刑”
当为

“
赏

”

(三 )大家知道,韩非言法,原于商

鞅,他对商鞅虽有所批判,但主要还是继

承和发展。今存 《商君书》当引作参证。

《开塞 》有
“
夫过有厚薄,则刑有轻重;

善有大小,则赏有多少。” 《商君书》且

以《赏刑》名篇,有 “圣人之治国也,壹
赏,壹刑,壹教。壹赏则兵无 敌, 壹 刑

则令行,壹教则下听上。”在有 争 议 的

《靳令》篇里也说 “是故兴国,罚行则民

亲,赏行则民利。”等等。

参之 《商君书》也可证明法的两个方

面是 “
赏

”
与 “罚”,韩非 “刑罚必于民

心”的 “
刑”

当为 “
赏

”。

附带说, 《定法》中 “此 臣之所师
也”,即以 “法”

为治国之本,臣下要遵
循,老百姓更要学习、遵守。 《五蠹》里

摊得明白,“法莫如一而固,使民知之。”

又说
“故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

教: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。”民师吏 ,

吏师法。商鞅叫 “教”, “壹教 则下听

上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

本来
“
刑

”
与

“
赏

”仅一字之差,大
可不必计较,但这一字之差却把韩非的原

意歪曲了,把他的思想体系也搅乱了。如

果这样,似乎韩非言法,只重严罚峻刑,

故不得不加以订正。这又使我想起一个问

题。我们学习、研究、整理古籍,首先要
“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”,还古籍的本来

面目;但有些古籍经长期 辗转 抄写 和翻

刻,出现不少差误,只局限于版本就不够

了。还要 “
曲此及彼,由 表及里”,从作

者的思想实质和思想体系去考察,找出其

中的内在联系,还怍者的本 来 面目。 如

此,才谈得上历史地具体地批判继承,古
为今用。

“
刑”

当为 “
赏”,断可成立。但绝

对不能效庸妄人擅改古书的作法,使之强

就于己,而泯可寻之迹。最好只在正文下

面附笺释或按语。

四、句读

我国古代书籍,向只分篇 (简、策 )

分卷 (帛 、纸 ),行文则连属不绝。读书

时要分章析句,故有类型化的章句之学,

如 《诗经》、《孟子》赵岐注,仍可见其概

貌。再细就是句读9文中语绝处叫 “
句” 。

《说文 。句部》: “句,曲也。”段玉裁

注:“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的乙之意。”

句中停顿处叫 “
读
’’(逗 )。 《说文 。了

部》:“逗,止也。”又 《说文 · ‘部》:

“ f,有所绝止, ‘而识之也。”
就许慎

所说,知汉朝人读书时很重句读,并用了

两种符号。 韩愈 《师蜕》g “彼童 子之

师,授之书,而习其句读者也。”
不知用

什么形式来杯识。 后世则 变为塾师 的圈



点,逗处用点,句处用圈。同时,对有些

汉字,用 圈或半圈由左下至上,再由右上

至下,以标平上去入四声,又涉及音读问

题。晚近受外文书刊影响,印书渐加标点

符号。句又分句号、分号,逗又分逗号、

顿号。这样,可以帮助读者知句读,省时

间。建国后,翻印了不少校点过的古籍,

成绩不错。但对古籍的校点,校固难,点
亦不易,牵涉到内容方面的很多问题,试
举四例如后。

(一 冫《左传 ·文公五年》:“臧文伸

闻六与蓼灭曰穿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

民之无援哀哉”, “曰”后八字,有三种

点法。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为 “
辜陶庭坚不

祀。忽诸。”世界书局本 《经传释诃》:

“宝陶庭坚。 不祀忽诸。 服注曰。 诸。

辞。”杨伯峻 《春秋左传注》: “此八字

宜作一句读,昔人分为两读,误。”这三

种断句法都有其共同点,一是训 “忽”为
“猝

”,释 “
诸

”为语助,盖原于杜预注
“忽然而亡。”二是 受了另一 句式 的影

晌,还是这个臧文仲,在 《左传 ·庄公二

十一年》曾说: “
宋其兴乎!禹汤罪己,

其兴也悖焉,桀纣罪人,其亡也忽焉。”

“忽焉
”

与
“
忽诸

”
不是差不多吗?于是联

类而及,以彼例此。这是值得商榷的。首

先,春秋时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,但一涉

及重大事 件, 摆在 桌面 上的 还是 要谈
“礼”与

“
德

”的,谈 “
德

”
处特别多。

例如:《 左传 ·隐公十一年 》: “天而既

厌周德矣,吾其能与许争乎?” 《左传 ·桓

公二年 》:“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 !君违,不

忘谏之以德。” 《左传 ·庄公八年》:“夏

书曰: ‘
窠陶迈种德,德乃降,’ 君务修

德,以待时乎:” 《左 传 ·庄公三 十二

年》: “
国之将兴, 明神降之, 监其德

也。” 《左传 ·僖公四年》: “君若以德

绥诸侯' 谁敢不服。 ” 《左传 ·僖 公五

年》:“鬼神非人实亲`唯德是依。″ “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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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冯依,将在德矣。” 《左传 ·宣公三年 》
“在德不在鼎。” “德之休明,虽小,重
也。” “天祚明德,有所底止。” “周德

虽衰,天命未改。” 例证 很多, 举不胜

举。何况臧文伸其人是言德世家,而皋陶

呢? “
襄陶迈种德,德乃降,黎民怀之。”

(见 《书 ·大禹谟》)又是树德的典型。

所以臧文仲闻其绝祀,不胜哀叹,而且认

为亡国的原因是六与蓼的国君忘了先人遗

泽, “
德之不建” 导致 “民之无援 ”。

无,不也。顺便说一句,杜预注 “伤二国

之君不能建德结援太国。”
其实, “民之

无援”,即 “黎 民 怀 之” 的反面, 并
非指结援大国。《孟 子 ·梁 惠 王 》下 :

“君行仁政,斯民亲其上,死其长矣。”

“凿斯池也,筑斯 城 也9 与 民 守 之,

效死而弗去,则是 可 为 也。”
作 为 小

国,孟子的主张,就是 “
黎民怀之”的具

体化。 综上 所述, “
忽” 应 切丨为 “忘

(《 说文 》: “
忽, 忘 也。” 冫或

“
忽

略”, “
诸

”犹 “于” 或
“之 于”的 合

音,不是句末助词。这样,可定 句 读 如

下:臧文伸闻六与蓼灭,曰 : “
皇陶、庭

坚不祀,忽诸德之不建,民 之 无 援,哀
哉:”

(二 )赵贞信 《封氏闻见汜校注》卷

七 《蜀无兔锦》: “又有檗 (天一阁本作
‘
醋

’ 冫菜似慎火,苦菜似苣胡,芹、浑

地葱之属, 并自西 域来, 色类甚众。”

按:句读应该是 “
苦菜似占,胡芹、浑地

葱之属,⋯⋯”
因为芹为中国所固有,故加

一
“
胡

”
字以别之,且表明这种菜系外来9

“苣”
为单名,指外来苦菜与之相似。此

并由不知其物雨误。

(三 )我们在编写
“
里

”
字时,例句引

用了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第二卷 :“ 镣质来自

川蜀商人,万里贩来 ,以 易胡椒归里。”先

是在 “
蜀

”后加逗点,指出产 (下转妮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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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,但后来发现与后面 “归里”
相矛盾,

归里者非繇质,乃商人,遂改在 “人”宇

后加逗点。这样,丝质产地与商人故里都

明确无误。

(四 )也、矣、乎、焉、哉等作语气

助词时,一般放在句末,如 “语已词”的
“
矣?,更是这祥。但在特定书面语言环

境里,、 就有不少变化,要逐个具体分析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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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定句读。例如,韩愈 《潮州祭抻文五

首 》之二: “稻既 矣而雨,不得熟以获

也。蚕起且眠矣雨雨,不得老以簇也。”

我看见有些标点本,如世界书局印的《韩

昌黎全集 》,逗号不加在两 “雨”字后 ,

而加在两 “矣
”字后。又在两 “

得
″字后

加逗点。结果,把求 〃
晴

”变成求
“雨”

,

文、理两不通,不知所云。


